
股票代码：002343       股票简称：慈文传媒       公告编号：2024-004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江西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4〕2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的主要内容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文传媒或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公司 2022 年年报未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21〕15 号）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

定，准确披露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额数据。 

（二）公司 2022 年末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606.59 万元，系分别持有灵河影视制作

（上海）有限公司 20%股权、成都泛娱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股权。上述两项长期股

权投资存在减值迹象，但公司未在 2022 年末评估相关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不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三）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披露存在瑕疵。其中，涉及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31 万元、

债权投资 711.80 万元、合同负债 2,725.46 万元存在报表项目列示不准确的情况，其他应收

款、存货跌价准备、其他应付款报表附注明细披露不准确。 

（四）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一人担任总监票人，由股

东代表一人担任大会计票人，律师见证。上述参与监票、计票的人员不符合《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证监会公告〔2022〕13 号）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上述行为导致相关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 182 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慈文传媒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公司应高度重视上述问题，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强

化内控治理，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收到上述监管措施决定后，公司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深刻反思公司在

规范运作及信息披露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学习，持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

质量，杜绝此类事项再次发生，全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 

本次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对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2 号）。 

 

特此公告。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9日 


